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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 

114 年度諮詢輔導志工招募培訓簡章 

一、目的：為協助本市推展家庭教育諮詢服務工作，甄選具服務熱忱且對家庭教育推

動及諮詢有興趣之人士，儲訓其具備專業之諮詢輔導知能與推廣家庭教育

活動之能力。 

二、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高雄市政府 

(二)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 

三、招募對象/人數：計 30 名。 

凡本市年滿 20 歲以上具高中以上學歷與電腦操作及使用 WORD 文書處理能力之公

教人員、學校志工或社會人士，且對家庭教育諮詢輔導及推廣工作具有濃厚興趣

及熱忱且願意服務、成長學習者，具備下列條件者優先培訓： 

(一)具熱心、耐心對家庭相關議題有興趣，願意服務的助人工作者。 

(二)可以在晚間及週六值班服務者。 

(三)具有社工師、心理師資格或相關工作經驗者。 

(四)曾擔任過學校或輔導機構相關諮詢輔導者。 

(五)曾接受過諮詢輔導課程訓練或相關科系畢業或具有家庭教育專業人員資格者。 

四、培訓期間：114 年 5月至 11月（課程時間若有異動，以本中心通知為準。） 

五、上課地點：本中心會議室(高雄市新興區民生一路 321號 4樓) 

六、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114 年 4月 30 日下午 5 時止 

七、實施方式與內容： 

(一)基礎訓練：報名參加培訓者，需檢附志工基礎訓練研習證書，如尚未取得志

工基礎訓練研習證書請自行至「臺北 e大網站」或「e等公務員+

學習平台」完成[志願服務]志工基礎教育訓練(6 小時)，並於   

報名表中檢附完成課程證明（學習證書）。 

(二)特殊訓練：課程分為「核心」課程、「專業」課程、「工具」課程及見習         

(實習)，共四個階段。 

(三)特殊訓練課程出席規定： 

1.第一階段課程 12 小時，須全程參與。 

2.第二階段課程 30 小時，須至少 24小時以上。 

3.第三階段課程 30 小時，須至少 24小時以上。 

4.第四階段課程 24 小時，須全程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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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考核及聘用： 

(一)考核： 

1.特殊訓練(含第一、二、三階段)，上、下午各 1 堂課，每堂課遲到或早退

15分鐘以曠課論。每階段上課時數須符合上開規定，始可繼續參加下一階

段。 

2.完成特殊訓練第一、二、三階段課程後須繳交學習心得(至少 500字)，始

得進入第四階段課程。 

3.第四階段要全程參與，不可遲到或早退，每次進行時要寫見習自評表及見

習心得或實習自評表及實習心得，及 1份逐字稿。 

4.結訓前要繳交學習心得。 

(二)聘用：結訓並通過考核之學員，將受邀請擔任本中心諮詢服務志工，從事  

412-8185 諮詢專線(包含接線、面談)及個別化親職教育諮詢服務(包

含電訪、校訪或面談)及其他家庭教育服務等，每月值班或服務至少 2

次，每次 3小時。採一年一聘制，每年須經考核，合格始予續聘。 

九、特殊訓練課程內容： 

階段 日  期 時  間 課      程      主      題 講  師 

一 
5/10(六) 09：00-

16：00 

中心簡介、法規與倫理 

家庭教育概論 
蘇森永 

5/18(日) 家庭發展與家人關係 林煜捷 

二 

5/24(六) 

09：00-

16：00 

親職教育與親子溝通 林煜捷 

6/7(六) 
兒童與青少年議題 

精神疾病議題 
簡玉坤 

6/21(六) 
情緒管理議題 

家庭問題分析與協助 
陳瑢娟 

6/29(日) 婚姻教育與婚姻溝通 戴秉珊 

7/5(六) 輔導基礎知能 鄭如安 

三 

7/12(六) 

09：00-

16：00 

諮詢概念和內涵 鄭如安 

7/19(六) 
社會變遷與家庭議題 

資源整合與運用 
蕭同仁 

7/26(六) 自我探索 張育德 

8/2(六) 助人歷程與技巧訓練 1 (含同理心) 黃進南 

8/9(六) 助人歷程與技巧訓練 2 (含同理心) 黃進南 

四 8/16(六) 
09：00-

12：00 

1.4128185諮詢專線話務系統操作介紹 

2.家庭教育個案管理平台操作系統介紹 

3.優先接受家庭教育服務系統操作介紹 

4.個案紀錄之撰寫注意事項 

鄭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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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3(六) 
09：00-

16：00 

接案實際演練團體 

1.諮詢專線演練團體 

2.個別化親職教育諮詢服務演練團體 

黃進南 

9月-11月 

09：00-

12：00或

14：00-

17：00 

見習(諮詢專線、個別化諮詢服務各 1次)  

實習(含諮詢專線、個別化諮詢服務共 3

次) (含個案紀錄撰寫) 
 

備註： 

1.上課日期若有變動依實際狀況修正。 

2.課程適時融入毒品、菸、酒、檳榔及其他有害身心健康等物質濫用之防制、愛

滋病防治、資訊倫理、安全健康上網、網路沉迷之辨識及覺察直播潛藏之危機

等議題。 

十、報名方式：即日起至 114 年 4 月 30 日(星期三)下午 5 時止，填妥報名表(貼上照

片)後，附上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志工基礎訓練研習證書影本、最高學歷畢業證書

影本及簡歷自傳各 1 份，親洽或郵寄(郵戳為憑)「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

心」報名。 

(一)親洽時間：每週一至週五下午 14：00～17：00。 

(二)地    址：高雄市新興區民生一路 321號 4樓。 

(三)洽詢電話：07-7409350 轉 14黃小姐或轉 10 王小姐。 

十一、其他： 

(一)招募面試：114 年 5月 3 日(暫定)(報名後須先經過面試，面試未通過不予參

加上課。) 

(二)見習及實習：114年 9月至 11月 

(三)結訓考核：114 年 12月 1日至 15日(需通過結訓面談、考核成績達標準) 

(四)4128185家庭教育諮詢專線值班時段： 

1.週一至週五：上午 9時至 12 時、下午 2 時至 5時 30分、晚上 6時至 9時 

2.週六：上午 9 時至 12時、下午 2時至 5 時 30分 

備註：可值晚班、週六班者優先培訓。 

(五)交通：上課場地停車位不足，請盡量搭乘大眾運輸工具，開車或騎車者請自

行於校外尋覓車位停車。 

(六)本服務工作純屬志願性質，無給職，完成各階段培訓及實習(含見習)者，並

經本中心口試及格者，於 114 年底進行授證，115 年開始值班。 

(七)本中心保有修改、變更、暫停或終止本培訓內容、課程、師資、考核等權利，

並以中心公告為準。若有其他未盡事宜，悉依中心相關規定或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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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 114 年諮詢輔導志工招募培訓報名表 

編    號  性  別 □女  □男  □其他 

照片 

（請貼上 1吋照片,

並於照片背面寫上

姓名） 

姓    名  
身分證

字  號  

出 生 年 
月 日 

___年___月___日 
連  絡 
電  話 

（H）_______________ 

手機：______________ 

E-mail  專長  

最高學歷 __________學校______________科系 
婚姻 
狀況 

□已婚□未婚 
□其他 

職    業 
□公教退休□一般行業退休□家管□工□農□公□教□軍□服務業 

□其他，如為現職人員請填服務單位：______________________ 

通 訊 處 
□□□□□(郵遞區號) 

語    言 □國語  □閩南語  □客語  □其他________________ 

是否擔任其他單位志工：□否 ； □是，單位名稱                                  

是否具輔導相關工作經驗：□是，_____年  ；□否 

□具教育部家庭教育專業人員資格 □具諮商(或臨床)心理師證照  □具社工師證照備

註：如有上述資格，請繳交證明書影本。 

繳交資料：□身分證影本、□最高學歷證書影本、□志工基礎訓練證書影本 

□家庭教育專業人員資格證明書影本、□諮商(或臨床)心理師證照影本、 

□社工師證照影本、□簡歷自傳、□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可值班時段(可複選)：□平日：□早(9:00-12:00)□午(14:00-17:30)□晚(18:00-21:00) 
□週六：□早(9:00-12:00)□午(14:00-17:30) 
□週六：□早(9:00-12:00)及午(14:00-17:30) 

預計可參與服務時間：□1 年內□1~2 年□3~5年□6年以上(能長期服務者優先錄取) 

參與動機（100 字以內）： 

 

 

 

 

 
 


